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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气科学学院关于同意 2016 级硕士研究生常姝婷 

提前进行毕业答辩的通知 

 

各研究所、各中心： 

 

根据《兰州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九条的规

定，经大气科学学院学位委员会研究，决定同意常姝婷同学

提前到 2018 年 12 月进行毕业答辩。 

 

常姝婷，大气科学学院 2016级气象学专业硕士研究生，

指导教师为刘玉芝。 

 

 

大气科学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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